
解釋字號 釋字第4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44年07月27日

解釋爭點 印花稅法罰鍰之性質暨責任要件？

解釋文 　　印花稅法所定罰鍰係純粹行政罰。納稅義務人如有違法事

實，即應依法按其情節輕重，分別科處罰鍰。其違法行為之成立

並不以故意為要件，本院院字第一四六四號解釋係就當時特定情

形立論，應予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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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字第1464號解釋

印花稅法第36條(43.12.09)

相關文件 附行政院函一件

一、據財政部四十四年四月十六日（四四）臺財稅發字第二一六

二號呈稱

（一）前據臺灣省政府財政廳四十三年六月一日發財一字第二三

九五七號呈據雲林縣稅捐稽徵處呈為查獲蔗農糖過戶棧單所貼印

花未依規定戳銷者多起經移請嘉義地方法院裁定去後茲准該院四

十三年度罰字第四八三－五三三號刑事裁定以被告等不罰其理由

為按印花稅法關於貼用印花未經戳銷或戳銷不合規定者應處罰鍰

之立法意旨無非以防止不法納稅義務人取巧漏稅故如納稅義務人

之未經戳銷或戳銷不合規定行為確非出自故意不得適用該項條文

予以處罰司法院民國二十五年院字第一四六四號著有解釋云云查

印花稅法之罰鍰係行政罰其處罰與否應以違章事實之有無而定並

不計其故意抑過失等情事為原則上項司法院之解釋似有未妥本處

經遍尋諸法令亦未發現是項解釋令之記載除依法提起抗告外究應

如何之處理合呈請核轉再行解釋並乞迅予批示祇遵一案到廳理合

轉呈鑒核釋示等情到部

（二）本部經於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令覆該廳關於本案既經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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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抗告仍應聽候抗告裁定並以查印花稅係行政罰按行政罰一般處

罰原則向不問故意抑或過失（例如違警罰法第九條即明定不問出

於故意或過失均應處罰）依照印花稅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違反本

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者按情節輕重未經註銷或註銷不合規定之印

花稅票數額處五倍至十倍罰鍰之規定亦無故意與過失之分按印花

稅票未經註銷或註銷不合規定之處罰其原意在於防止揭下重用茲

若認為非出於故意者不罰而違章人向無承認係出於意圖者此例一

開印花稅法第三十六條之罰則將無形失效對於國課之損失亦將不

可估計本案嘉義地方法院裁定不罰揆之上述理論及法案似均有未

符為杜塞漏對於未經註銷或註銷不合規定之案件似應一律依印花

稅法第三十六條處以罰鍰惟量罰得按情節輕重依法定數額予以伸

縮如此其非出於故意者固得處以輕額罰鍰以資警惕其出於意圖者

亦獲應有之膺懲而絕流弊等語函請司法行政部惠予通令各級法院

查照參考茲准司法行政部臺四四公參字第一九七號函略以二、查

司法院院字第一四六四號解釋載帳簿上貼用一分印花十枚九枚已

蓋章一枚漏未蓋章如非出自故意不得適用印花稅法第十九條第一

項（舊法與現行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大略相當）處罰否則仍應依

該條項處罰之繹其涵義確似有不罰過失之意三、貴部如認為上開

解釋有不甚妥善之處似應逕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重行解釋在本部

立場殊未便向所屬法院為不同於上開解釋之指示四、相應函請查

照等由到部

（三）理合呈請鑒核俯准轉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重行解釋為禱

二、特函請查照惠予提請大法官會議重行解釋見復為荷


